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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农委发〔2024〕178 号

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组织申报永川区现代设施蔬菜

基地改造升级项目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“特色经济作

物全域提质增效项目”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农办发〔2023〕143

号）要求，现将永川区现代设施蔬菜基地改造升级项目申报指南

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，认真科学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

按要求申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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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扶持内容

永川区现代设施蔬菜基地改造升级项目主要支持食用菌标

准厂房和蔬菜钢架大棚等。

二、申报原则和要求

（一）申报原则

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永川区现代设施蔬菜基地改造升级项目

申报工作坚持“公开申报、竞争立项、自下而上、先建后补”原则，

按照“公开、评审、公示、上报”程序，由项目申报主体形成项目

实施方案并自愿准时申报。项目申报主体对项目的真实性、合规

性、准确性负责。本次项目财政补助资金单个项目达到 30 万元

按规定纳入股权化改革。区级项目管理费不超过财政资金的 5%，

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检查验收、审计、绩效评价、指导培训等管

理方面支出。永川区现代设施蔬菜基地改造升级项目资金补助采

取“先建后补”模式，基本原则是“原建不补、不建不补、先建后

补”，对已经建成的项目不予立项也不予补助；对经批准立项但

不建设的不予补助。原则上同一年度同一项目（主要建设内容相

同）不能重复享受市级以上财政补助资金（不含贴息）。

1、申报。申报单位自愿申请并报送镇街审核同意后，将申

报资料纸质件和电子件各 1 份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前报永川区

农业农村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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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评审。区农业农村委对申报的项目组织专家评审，筛选

出符合要求的项目。专家组主要由业务类、财经类、工程类、管

理类等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副科级以上职务的单数专家组成，其

中业务类专家不得低于总人数的 60%。评审专家对评审结论负

责，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3、公示。拟扶持项目确定后，将拟扶持对象名称、拟扶持

项目、扶持内容、扶持金额、实施要求、所在地方及受理异议的

联系方式等，在重庆市永川区政府网上进行 5 个工作日时间公

示，接受监督。

4、上报。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，按照申报指南规定的申报

数量进行筛选，上报备案，备案无异后安排实施。

（二）具体要求

1、材料编写。申报单位组织人员按照文件相关要求编写项

目实施方案，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应包括实施地点、具体建设内

容、建设期限、资金投入概算及来源情况、财政资金支持环节、

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等内容。实施主体享受财政资金补助项目任

务量、补助环节、补助标准和补助金额必须明确并细化量化，具

体建设内容要有建设规范标准要求。

2、其他事项

（1）逾期或未按规定形式上报项目有关材料的，视为无效

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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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不得擅自更改项目实施方案文档格式和删减栏目。

（3）本申报文件电子文档，可从重庆市永川区政府网下载。

联系人：食用菌、蔬菜：黄英（电话：023-49818726，邮箱

820412162@qq.com）。

附件：1.永川区现代设施蔬菜基地改造升级项目申报指南

2.永川区 2024 年项目实施方案（格式）

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 年 10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mailto:邮箱447271224@qq.com
mailto:邮箱447271224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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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永川区现代设施蔬菜基地改造升级项目

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申报对象。支持鼓励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

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实施永川区现代设施蔬菜基地改造升

级项目，项目实施主体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家庭农场须取得相关部门认可的经营资格或营业执照，农民

合作社须取得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，农业企业须流

转土地 5 年以上。所有申报主体须附以上相关证明材料，可提供

复印件，但须相关部门证明“复印属实”。

2、扶持产业。重点扶持食用菌、蔬菜产业，项目申报实施

对象须技术基础好、有示范带动作用。申报的项目为生产建设所

必须，建成后能切实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。

3、支持环节。食用菌产业支持新改建标准厂房；蔬菜产业

支持钢架木棚。

4、申报范围。食用菌申报范围为何埂、五间等，蔬菜产业

申报范围为全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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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具有以下情形不予申报

（1）申报单位有欠租欠薪行为的；

（2）三年内申报单位负责人有征信问题的；

（3）在三年内安排的项目非特殊情况没有按时完成的；

二、支持环节、补助标准和建设标准

1、钢架大棚

（1）支持环节：普通钢架大棚建设补助。

（2）补助标准：6000 元/亩。

（3）建设标准：建设规格为跨度 6—8 米，棚高 3.0 米，肩

高 1.5—1.8 米，拱间距 1—1.2 米；顶部和两肩用横拉杆连接；

拉杆和拱杆采用Φ25×1.5mm 热浸锌钢管；卡槽：0.7mm 热镀锌

板；大棚薄膜厚度 0.06mm 以上的防流滴膜。

2、食用菌标准厂房

（1）支持环节：食用菌标准厂房建设补助。

（2）补助标准：不超过审定金额的 50%。

（3）建设标准。含房体框架及温度、湿度、空气、光照等

环境控制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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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永川区 2024年 项目

实施方案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实施单位：

通讯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

联 系 人： 职务/职称：

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

项目主管部门：

联 系 人： 职务/职称：

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

填制日期：

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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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（或工作开展情况）

（上年度实施此项目单位应简单总结项目实施情况）

二、项目任务计划

（一）项目任务来由（背景）

（二）建设地点及规模

（三）项目内容（分项具体说明，既要有定性表述，又要有

定量数据）

（四）建设进度

（五）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

（六）项目绩效目标（含项目带动能力，直接经济、社会、

生态效益等）

（七）其它

三、资金投入概算

（一）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
（二）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

（三）市级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（要具体说明财政资金

使用支持环节、补助标准和额度等）

（四）其它

四、组织保障措施

五、项目实施单位情况

（一）单位性质、隶属关系、职能（业务）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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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

（三）有无不良记录（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、

行业通报批评、媒体曝光等）

（四）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（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）

六、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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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：

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

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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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

项目申报意见表

项目单位

意 见

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特申

请立项。

负责人签名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镇街意见 负责人签名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区县农业

行政主管

部门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区县财政

部门意见
负责人签名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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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10月 11日印发


